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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明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一天突然
接到老家母亲的电话，有一个叫沈红的
女人到法院起诉他，说虽然他们已经离
婚，但要求张明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张明
的母亲还传给了他一份法院的传票传
真，上面真真切切是张明的名字和身份
证号码。离婚？孩子？张明彻底蒙了，他
根本不认识什么沈红，更不可能和她有
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明立即回老家应诉，一探究竟。然

后法庭上却上演了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
闹剧：沈红疑惑地看着张明，摇着头，惊
讶得合不拢嘴。原被告双方根本不认识
对方，这官司怎么打？张明拿过离婚证一
看，吓了一跳，上面的照片竟然是自己的
哥哥，张天！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年张天的妻

子小芳怀孕后，他耐不住寂寞在网上结
识了沈红，张天自称是张明，更隐瞒了自
己结婚的事实。两人聊得投机，便相约见
面并发生了关系。不久沈红发现自己怀
孕，催着张天和自己结婚，张天无奈，只
能答应了他，更用弟弟张明的身份证和
沈红开了结婚证书。但由于两人结婚仓促，之后觉
得没办法相处，就草草地办了离婚手续。而沈红现
在又向张天追讨孩子的抚养费。
真相大白。张天哀求张明替他隐瞒真相，他愿

意支付抚养费，但千万不能让家人知道他的丑事。
张明答应了，沈红也撤了诉。
但故事还没完。原来，纸包不住火，张天的妻

子小芳还是知道了整件事。愤怒的她决定要告张
天重婚罪。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而

又与他人结婚，既包括登记结婚也包括以夫妻名
义对外生活。重婚罪可以是自诉案件也可以是公
诉案件。如果小芳自己去告张天重婚罪，就属于自
诉案件，那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特别是沈红的作
证非常重要。但是沈红却拒绝出庭。这又是为什
么？被张天欺骗，害得自己那么惨，理应十分恨他，
难道沈红还对张天有感情？
原来，张天威胁沈红，如果出庭作证就不会付

她一分钱的抚养费。沈红也哀求小芳，如果张天真
的被判刑，她和孩子以后的日子就没着落了。善良
的小芳无奈，只能饮恨放弃。
张天伤害了这么多人，却能如此轻易逃过法

律的制裁吗？
在司法实践中，不少重婚案件的被害人由于

在经济上依赖重婚的犯罪分子，因此往往不敢起
诉。因此司法机关作了补充规定：重婚案件一般由
被害人自诉，如果情节比较严重，影响很坏的，即
使被害人不起诉，而由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或有关
部门提出控告，应由人民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是否
构成重婚罪。如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向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最后，在有关婚姻登记机关等部门的控告下，

张天被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了刑事公诉，法院判
决张天构成重婚罪，处二年有期徒刑，缓期两年执
行。当然，他该承担的抚养孩子的法定义务也不能
免除。!由 !!"#$%"法律讲堂#供稿$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陈一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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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年 *月，宋女士在朋友推荐下打
算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参加一个香港品牌的
早教课程。销售代表称，如果两个小孩同时
报名的话可以获得优惠价。但宋女士的女
儿那时才 *个月，她希望让儿子先上，女儿
过半年再上课。在销售代表口头允诺后，宋
女士当场为两个孩子签订课程协议，并支
付了 .+.2%元课程费用。

2%..年 2月初，宋女士认为女儿已 .

岁多，可以接受早教，便要求该早教机构为
女儿开课，可该机构负责人却告诉宋女士
她女儿授课时间已过，无法继续履行合同，
也不能退还宋女士培训费。宋女士在多次
交涉无果之下找到我，希望我为她维权。

由于这家早教机构在上海已经不再继
续授课，要求该早教机构继续履行授课义

务可能性很低，于是我决定以退还培训费
作为诉讼请求。

一开始，我考虑基于对方违约来支持
我们的诉请。但这家早教坚持认为是宋女
士女儿在规定授课时间内没有来上课，自
动放弃了权利。虽然合同上没有写明具体
上课的起始时间，但是同时报名的宋女士
的儿子已经授课完毕，如果我没有办法证
明延迟上课的合理性，那么证明对方违约
会很牵强，而证明延迟上课的合理性的唯
一证人就是当时予以允诺的销售代表。但
我发现这位关键的证人已经离职。经过多
方努力，我终于找到了这位重要证人，但我
高兴得太早：他离职时和早教机构签订了
保密协议，不得透露关于早教机构的任何
信息，无法让他出庭作证。

我决定换一种思路，是否能基于授课
合同无效而要求返还培训费呢？在先前对
这家早教机构进行调查时，我注意到它的
经营范围中只有商务咨询，没有关于任何
教育培训的资质，也就是说它设立及经营
活动完全违反了法律规定，对外签订的关
于早教培训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和解。对
方愿意返还宋女士女儿的课程款 3+*%元，
宋女士表示同意，也不想再节外生枝，收到
该笔款项后，我方撤诉。

本案中呈现出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给
那些即将叩响早教或培训机构大门的家
长一些参考和启示：.'要选择具备办学许
可证的早教机构；2'签订合同时要注意合
同主体的法定名称，要求公司加盖公章；
$'付款后要及时索要发票，否则不仅给予
对方逃税的机会，发生纠纷后对消费者维
权也会造成障碍。

法 官 说 法 他到底借了多少钱？

性犯罪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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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年 +月，郭绍明向长宁区法院起诉，
要求胡智海、屠瑞清返还借款 $%万元。

郭绍明向法庭提供的主要证据是胡智
海、屠瑞清两人出具的借条和承诺书。但胡
智海却称自己并非借款人，真正的借款人屠
瑞清也只拿到 *万元。而屠瑞清则表示，双
方说好是借 .+万元，但郭绍明只给他 *万
元，因为自己太相信陌生人了，在没有辨清
借条内容的情况下就签了名。据此，胡智海、
屠瑞清认为，郭绍明主张出借 $%万元没有
事实根据，请求法庭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经过多次公开开庭审理，法庭查明，
2%..年 .月，屠瑞清因偿还债务需要资金，
经人介绍向郭绍明借款。但出面借款的是屠
瑞清在房产交易时认识的胡智海。.月 24日
下午，郭绍明与胡智海签订了一份《房地产
借款抵押合同》，约定胡智海以其名下的一
套房产为抵押，向郭绍明借款 $%万元，期限
两个月。签约后，两人办理了房地产抵押登
记。当天晚上，胡智海与屠瑞清共同向郭绍
明出具借条：“今借郭绍明人民币叁拾万元
（$%%%%%）”，屠瑞清还在借条上写了自己的
手机号码。同年 "月 2*日，屠瑞清又向郭绍
明出具了一份承诺书：“今承诺一月之内将
郭绍明全部债务解决，如不解决，将抵押的

房屋交由郭绍明使用，特此承诺！”同时，屠瑞
清还在承诺书上注明：“两天内将利息一万元
打进郭绍明账户内”。但之后屠瑞清没有兑现
承诺，只是向郭绍明汇付了 "%%元。郭绍明因
催讨欠款没有结果，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庭审理后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胡
智海、屠瑞清应返还原告郭绍明借款人民
$%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在扣除已
付利息 "%%元后支付剩余逾期利息。

该案审判长表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借款金额。被告屠瑞清表示，原告郭绍明说
好借 .+万元给他，却在借条上写了 $%万
元，而实际只借给他 *万元。之所以会这
样，全是由于他“太相信陌生人”了，以致对
借条上的借款金额没有注意。但法庭认为，
屠瑞清的说法是违背常理的。首先，从证据
来讲，《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和借条两份
书证记载的借款金额都是 $%万元，说借款
金额为 .+万元没有书面依据；其次，从常
人处事的心理状态来讲，与陌生人交往一
般会更加谨慎小心，而不是随意轻信；再
次，从生活经验法则而言，借款金额是借贷
关系的核心，是双方当事人关注的重点，涉
案借条文字十分简短，屠瑞清对如此简明
的借条内容都无暇细看，这与他当时债务

缠身的处境是不相符合的；最后，从后续情
况看，屠瑞清在没有拿到借款余额的情况
下，又向郭绍明出具承诺书答应还款，还支
付了利息，这也与常情不合。两被告既无证
据证明自己的说法，相关辩解又有违生活
常理，法庭确认原告出借借款金额为 $%万
元，两被告应当予以返还。

! ! ! !凌晨，赵洁下夜班步行回家。突然，一
名面戴口罩的男子从她身后蹿出，一手勒
住她的脖子，一手持刀威胁她不要出声。制
服了赵洁后，男子将她拖拽至小区外的一
个公厕，企图实施强奸。

赵洁担心反抗会招致更严重的伤害，
便提议带男子回她的出租屋继续后事。在
询问了赵洁的家庭住址、居住情况后，男子
同意和她一同回家。进屋后，男子用刀抵着
赵洁背部，不准其开灯，并将口罩摘下蒙住
赵洁的双眼。赵洁心想，我要想个办法保留
这名男子的精液作证据。于是，她以担心怀
孕为由，请求对方戴上安全套。男子见赵洁
一路配合，就同意戴套后再强奸。男子离去
前，赵洁还和该男子聊天让他放松警惕，并
顺势将安全套藏了起来。

当晚，赵洁就带着安全套赶到派出所

报警，并得知，已有多名女子在该区域遭蒙
面男子强奸。除了一名被害人的内裤上留
下了嫌疑人的精液外，其他的受害者都在
受侵犯后立即洗澡，导致没有保留嫌疑人
的体液证据。
警方最终将嫌疑人韩某抓获。起初，韩

某否认自己作案，但警方用被害人提供的
两份精液做了 567鉴定，再加上韩某出入
小区的监控录像，韩某在铁证之下承认了
自己的罪行。他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
的法律责任？

!专家点评"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 刘宪权教授

本案中韩某强行与赵洁发生性关系的

行为明显侵犯了被害人性不可侵犯的权

利& 韩某在室外对赵洁使用暴力后$又在屋

内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另外$从本案

一系列的行为特征中$我们也不难分析出$韩

某主观上明显具有强奸妇女的故意&

本案值得讨论的是$去出租屋是由赵洁

提出的$ 这是否会影响对韩某行为的定性'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赵洁之所以有此举$完

全是基于害怕受到更严重伤害的心理&在这

种心理下所作出的提议$实质是出于无奈和

被迫$因而无法改变韩某行为的性质& 也许

有人会提出(本案是赵洁主动要求韩某戴安

全套$能否说明赵洁是自愿与韩某发生性关

系' 答案也是否定的& 赵洁在遭韩某暴力侵

害后$又被其用刀胁迫$在不敢反抗的状态

下$为保留证据而要求韩某戴安全套$完全

是出于无奈而并非自愿与韩某发生性关系&

综上$韩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且系强奸

妇女多人&依据)刑法#第 %&'条之规定$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强奸妇女多人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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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多棱镜

病人也有隐私权

生 活 中 的 法

早教课落空怎么办 ! 周 哲


